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2016－070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16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6】第 21号），要求公司就 2016

年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公司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已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 2016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7%，而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763%。请结合订单结算情况、期间费用、资产

减值损失等说明本年度净利润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不匹配的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我公司 2016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7%，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763%。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半年业务订单增加，业务

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同时公司成本控制取得一定效果，毛利率较上年同期

有所提升，期间费用控制较好。具体说明如下：一是公司 2015 年 1-6 月工程结

算收入 33,292 万元，实现工程毛利 8,528 万元。2016 年 1-6 月工程结算收入

44,989万元，实现工程毛利 13,9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5,444万元，工程

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提高了 5.44%；二是在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7.26%

的基础上，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仅增长 24.04%，期间费用的增长幅度低于营业

收入增长幅度，对净利润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此外，公司在南充 4 个 BT 项目

进行差额纳税后冲回以前计提的营业税及附加 494万元，也正向影响了当期净利

润。 

二、你公司 2016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9亿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 363%。请结合你公司的经营模式、收入确认原则、应收账款信用政

策等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 2016年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9 亿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 363%。主要原因是：一是公司主要业务为市政及绿化工程施工，业务收入

根据工程完工进度百分比法确认。公司市政及绿化工程施工业务在实施过程中，

需要分阶段先期垫付投标保证金、履约保函保证金及工程周转金等相应款项，但

在业务结算收款时，则需要按照项目的具体进度向业主单位进行分期结算、分期

收款。随着公司承接工程项目订单增加，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出会同比增加；二

是公司 2016 年 1-6 月回收的工程款及应收账款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致使经营

性现金流入较去年同期减少；三是公司上半年业务订单的增加，工程项目保证金

支出同比增加；四是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支付了原大股东何学葵的借款及利息共计

4,852万元，客观上影响了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的负增长。 

三、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你公司应收丰城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6,229

万元，该笔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3,114万元，请结合应收账款信用政策说明该

笔款项形成的业务背景、账期、大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是否存在无法回收情

况。 

公司回复： 

公司于 2007年 12月 18日、2008年 9月 8日、2009年 9 月 9日、2010年 1

月 11 日与江西省丰城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包方”）分别签

订了丰城市桥头公园建设项目合同和江西省丰城市丰水湖公园第一、二、三、四

期建设项目合同（以下简称“该项目”），共计 5 份施工合同，合同金额合计

25,600.00 万元。2011 年 1 月 25 日，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业主方。累计完

成工程产值 26,516 万元。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收回工程款 20,287

万元，分别于 2014年、2015年、2016年 1-6月收回应收款项 2,000万元、4,800

万元、366万元，尚欠工程款 6,229万元。根据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账

龄 4-5年计提比例为 50%，因此，截止当期总计坏账准备金额 3,114万元。公司

一直以来都将应收账款的催收任务作为工作重点，目前一直积极与项目业主单位

江西丰城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保持沟通，以求尽快收回应收款，暂无迹象表



 

 

明该笔应收款项无法收回。 

四、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你公司应收工程保证金 14,436 万元，较期初

余额增长 121%，请结合目前公司在手的工程情况说明应收工程保证金大幅增长

的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应收工程保证金 14,436 万元，较年初余额增长 7,917 万元，增长幅度

达到 121%。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为了拓展业务，参与多项工程业务投标，支付的

投标保证金有所增加。新增支付投标保证金 4,154万元，该类保证金将在项目投

标结束后退回公司或转为履约保证金；二是公司为在建工程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及

质量保证金 3,763万元，该类保证金将在项目进场施工后或者达到一定工程进度

后退回公司。新增工程保证金前五大明细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金额 

普洱市中心城市快递物流园项目履约保证金 2,000.00 

昭通市省耕山水项目三标质量保证金 1,762.76 

昭通市省耕山水项目（含一标、二标、三标及道路一、二标）

投标保证金 

1,371.00 

昭通市中心城市昭通大道提升改造工程投标保证金 900.00 

官渡区方旺片区 4-16号市政道路绿化工程投标保证金 507.72 

合计 6,540.48 

五、公司于 2016年 10月 1日披露《关于银行账户中的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

告》称，因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建筑”）诉公司及公

司南充分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向南充市中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公

司在平安银行昆明日新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中的 1亿元资金。请补充披露如下事

项：（1）该笔诉讼仲裁事项发生的交易背景、目前的进展、冻结资金占公司流

动资金的比例、诉讼对公司日常经营生产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3.3.1 条所列情形；（2）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

修订）》第 11.1.1和 11.1.2条的标准说明发生诉讼事项是否已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3）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说明该笔诉讼仲裁事项是否计提了预计负债，

如未计提，请详细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该笔诉讼仲裁事项发生的交易背景、目前的进展、冻结资金占公司

流动资金的比例、诉讼对公司日常经营生产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股票上市

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1 条所列情形； 

1.该笔诉讼仲裁事项发生的背景 

2011年 3月 23日，原绿大地（现云投生态）与南充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

目代建中心（简称“代建中心”）签订了西华体育公园、北部新城道路、东湖公

园、江东大道南段工程 4 个 BT 项目的工程合同，合同金额 5 亿元。截止 2016

年 6月 30日，公司已对南充 4 个 BT项已确认产值 55,693.55 万元。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公司与下游供应商南充市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建筑”）

分别就西华体育公园和东湖公园两个工程项目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工程

金额共计 10,000万元。截止 2015 年 12月 31日，华盛建筑就上述两个项目累计

完成产值 10,874.81万元，公司已累计向华盛建筑支付工程款 10,482.63万元，

仅余 391.18 万元未支付。上述与华盛建筑签订的合同金额、发生的产值以及工

程款项支付事项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向华盛建筑函证确认。截止目前，代建中心对

上述项目的审计尚未结束。华盛建筑报出的产值与公司确认的产值、代建中心初

审的产值存在差异，公司已多次向代建中心提出要求加快审计进度。因产值确认

及款项支付等存在分歧，华盛建筑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冻

结本公司在平安银行昆明日新支行开设的一般账户中的人民币 1亿元资金。公司

认为存在保全过当的行为。 

2.目前的进展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上述诉讼的《起诉书》、《应诉通知书》、

《传票》等法律文书。根据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诉前保全《民事裁定书》，

公司已经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复议申请，请求撤销民事裁定书，解除对

公司资金的冻结；并与华盛建筑进行沟通。同时公司也在积极准备材料应对诉讼。

根据《民事裁定书》，华盛建筑应当在裁定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依法解除财产保全。 

3.冻结资金占公司流动资金的比例 

截止 2016年 9月 30日，公司流动资金余额为 32,651.15 万元。本次冻结资



 

 

金 1亿元，占公司 2016年 9月 30日流动资金的比例为 30.63%，占公司 2016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328,862.93 万元的比例为 3.04%。扣除本次被冻结的资金 1 亿

元，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 22,651.15 万元，按照公司现有在手订单及 2016

年前三季度的平均现金支出情况预计，结合公司“前期垫付、分期结算、分期收

款”的工程业务模式，即使不考虑改善回款、创新模式等积极因素，公司现有资

金仍能保证未来半年左右的业务开展需求。由于部分资金被冻结不对公司开展业

务、回收账款、融资等造成影响，公司认为在妥善解决与华盛建筑的纠纷期间内，

公司经营能力不会受到影响。 

4.诉讼对公司日常经营生产产生的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订单较去年同期稳步增长，根据公司 2016 年第 3

季度报告，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3,540 万元至

4,050 万元，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245.42%至 295.18%。本次诉讼涉及的南充 4 个

BT 项目已基本完工，目前代建中心对项目的审计结算尚未完成，公司与下游供

应商的合同纠纷不会对公司在南充 4 个 BT 项目的已确认产值造成影响。截至目

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上述诉讼的《起诉书》、《应诉通知书》、《传票》等

法律文书，诉讼对公司日常经营生产未造成重大影响。 

5．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3.3.1 条所列情形 

本次诉前保全冻结了本公司在平安银行昆明日新支行开设的一般账户中的

人民币 1 亿元资金，而非冻结公司主要账户，公司认为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 13.3.1条所列情形。 

（二）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1.1.1 和 11.1.2 条的标

准说明发生诉讼事项是否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上述诉讼的《起诉书》、《应诉通知书》、

《传票》等法律文书，诉讼涉及金额目前无法确定。公司已根据诉前保全情况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说明该笔诉讼仲裁事项是否计提了预计负债，

如未计提，请详细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

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

济利益流出企业；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



 

 

于上述诉讼的《起诉书》、《应诉通知书》、《传票》等法律文书，涉及金额无

法可靠计量，公司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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